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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止，且再增加 1 千輛汰換額度，使老舊計程車汰舊換新額度由原 3 千輛增加至 4 千

輛。另行政院環保署為配合交通部持續補助公共運輸車輛汰舊換新，編列相關補助經

費辦理計程車汰舊換新，說明如下： 

(1)汰舊換新為一般燃料汽車，補助 4 萬元（交通部 3 萬元、行政院環保署 1 萬元），

預計補助 3,000 輛。 

(2)汰舊換新為油電混合車，補助 11.5 萬（交通部 9 萬元、行政院環保署 2.5 萬元），

預計補助 1,000 輛。汰舊換新為無障礙車輛，補助 40 萬（交通部 39 萬元、行政院

環保署 1 萬元），預計補助 500 輛。 

(3)其中一般燃料計程車增加補助名額 1,000 輛，由油電混合計程車及無障礙計程車未

用盡之補助數量視需要調配流用。 

(三)另為降低車輛污染排放量，行政院環保署鼓勵民眾汰舊二行程成機車，或轉換使用電動

車輛： 

1.鼓勵二行程機車汰舊，補助民眾汰舊獎勵金每輛 1,500 元。 

2.鼓勵二行程機車汰舊換新購置電動機車使用，每輛補助民眾 3,000 元。 

3.針對購置電動（輔助）自行車使用之民眾，提供每輛 3,000 元之購車獎勵金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政府重要政策發布時，傳媒應有手語翻譯

及即時字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4-466） 

陳委員就政府重要政策發布時，傳媒應有手語翻譯及即時字幕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

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總統就職典禮轉播無字幕及手語翻譯問題，通傳會於監理過程中發現，各電視臺於轉播「

國慶大會」、「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會」及「總統就職典禮」，雖提供手語翻譯

服務，但部分頻道卻出現手語翻譯畫面遭遮蔽之情形，爰該會於 100 年 11 月 28 日、12 月 22

日、101 年 5 月 30 日及 9 月 27 日多次以行政指導方式，函請中華民國電視學會、中華民國衛

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及相關頻道，轉播重大活動，若有提供手語畫面服務，應事先

與轉播單位召開協調會或提前溝通，瞭解手語畫面之呈現位置與方式，俾讓畫面能夠清楚傳

達，以維護聽障者近用權益。 

二、有關身心障礙者不易接收 H7N9 流感防疫訊息問題，行政院衛生署已強化 H7N9 流感宣導之無

障礙溝通環境，具體作為如下： 

(一)自本（102）年 5 月 21 日起，H7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已提供即時手語翻

譯。 

(二)已於本年 5 月初將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（以下簡稱疾管局）網站民眾版之 H7N9 流感

專區相關指引全數更改為 word 檔，以提升視障民眾資料取得之便利性。另為服務聽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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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，先前製作之多媒體影片，已提供重點訊息字幕，而自本年 5 月 16 日起新開發之

H7N9 流感多媒體影片，均已搭配同步字幕，並於 5 月 6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共同加強無障

礙溝通環境。 

三、另疾管局已於本年 5 月 23 日邀集殘障聯盟、聽障人協會、聾人協會、內政部、文化部、教育

部、行政院農委會、行政院研考會、通傳會、公共電視等相關單位，召開 H7N9 流感宣導無障

礙環境溝通會議，俾能提供更加符合視（聽）障民眾取得宣導資訊之友善環境，會議決議略

以： 

(一)政府部門透過記者會形式發布公共政策時，應提供同步手語翻譯與即時字幕，以維護聽

語障礙者知的權益。 

(二)目前國內各地方政府均已完成手語翻譯服務窗口之設置，提供聽語障礙者參與公共事物

所需之服務，請內政部轉知各中央部會在舉辦記者會等活動時，應向所在地之手語翻譯

服務窗口提出手語翻譯服務之申請，避免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。 

(三)針對國內電視節目出現之手語翻譯畫面過小、手語翻譯員出現位置不清楚及字幕雜亂等

議題，請通傳會邀集相關業者進行研議。 

四、內政部將依據前開會議決議，轉知各中央部會未來在舉辦記者會等活動時，可向所在地之手語

翻譯服務窗口提出手語翻譯服務之申請，以確保身心障礙者知的權益；至電視節目之同步手

語翻譯，將由通傳會輔導電視業者予以改善，並於「廣播電視法」及「衛星廣播電視法」授

權範圍內，積極推動聽障者電視收視權益之維護工作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正元就中業島主權之維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6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5-473） 

蔡委員就中業島主權之維護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無論就歷史、地理及國際法而言，南沙群島、西沙群島、中沙群島、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係

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，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，不容置疑。中華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水

域享有一切應有權益，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或占據。近年來菲律賓竊占

我南沙群島若干島嶼，更擅在中業島上興建碼頭、設立幼稚園，外交部均已抗議菲方嚴重侵

犯我國主權。 

二、為強化在南海之護漁作為，展現我護衛漁民權益與捍衛主權之堅定決心，近期國軍執行常態策

護海巡護漁工作，已達初步成效，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平時即與本院海巡署勤指中心保持

密切聯繫，掌握我周邊漁汛期重點海域，在航機、艦執行任務期間，主動與海巡艦艇構聯，

迅速應處，共同執行護漁工作；完成東、南沙兩島裝備前運、撥交、安裝、測試與人員訓練

簽證等相關作業；並於本（102）年 4、5 月份依海巡署規劃需求，編組專業師資及技術人員

，協助完成東、南沙地區上半年度火砲實彈防護射擊，執行成效良好，有效提升東、南沙地


